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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修正》IFRS 10 & IAS 28之修正：與合資或關聯企業間之資產出

售或投入 

重點提示 

 當資產出售或投入的交易對象為關聯企業或合資時，所認列之損益將因出售或投入

的資產是否構成一項業務而不同。 

 當企業： 

- 出售或投入於關聯企業或合資之資產構成一項業務；或 

- 喪失對子公司（包含一項業務）之控制，但仍保留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 

則認列該交易產生之所有利益或損失。 

 相反的，當企業： 

- 出售或投入於關聯企業或合資之資產並未構成一項業務；或 

- 喪失對子公司（未包含一項業務）之控制但仍保留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且涉及

與關聯企業或合資之交易； 

僅在與投資者對關聯企業或合資無關之權益範圍內認列該交易所產生之利益或損

失。意即，利益或損失中屬企業所享有之份額應予以銷除。 

 IFRS 10 及 IAS 28 之修正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推延適用，並允許

提前適用。 

修正原因 

此次修正 IFRS 10 及 IAS 28 的目的，在於釐清下述 IAS 28 及 IFRS 10 間的衝突。

依據 IAS 28，對關聯企業或合資之非貨幣性資產出售或投入以交換關聯企業或合

資之權益時，交易所產生之損益僅在非關係投資者對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權益範圍

內認列。而 IFRS 10 規定，母公司於喪失對子公司的控制時，應認列該交易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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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而母公司出售或投入子公司予關聯企業或合資之交易也可能導致喪失對子

公司控制。  

此次修正帶來什麼改變? 

該修正規定，對於投資者與其合資或關聯企業之資產出售或投入之交易，或者對

於投資者喪失對子公司之控制但仍保留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力且涉及合資或關聯

企業之交易，投資者要認列多少利益或損失將取決於該資產或子公司是否構成

IFRS 3『企業合併』所定義的業務。當該資產或子公司構成一項業務時，所有利益

或損失應全數認列；但當該資產或子公司未構成一項業務時，則利益或損失中屬

投資者所享有份額之部分應銷除。  

對 IFRS 10『合併財務報表』之修正 

該修正對於 IFRS 10 中有關對子公司喪失控制時應認列所有利益或損失之一般規定，

將新增一項例外。  

該例外適用於對子公司喪失控制但該子公司並未包含一項 IFRS 3 所定義之業務，

而該喪失控制導因於投資者與其採權益法處理之關聯企業或合資之交易。  

對該等交易產生之利益或損失，母公司應認列的利益或損失部分僅在非關係投資

者對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權益範圍內。將先前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與該子公司相關

之金額重分類為損益之金額亦適用此規定。  

另外，於該等交易中若母公司對前子公司保留投資部位且該前子公司現在成為採

權益法處理之關聯企業或合資時，對保留投資部分之公允價值重衡量所產生之利

益或損失，應認列的利益或損失僅在非關係投資者對新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權益範

圍內。  

見解 

限制利益或損失僅認列非屬投資者份額之規定不適用於與第三方之交易，即使母

公司對前子公司仍保留投資部位而變成採權益法處理之關聯企業或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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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交易之前子公司若包含一項業務，其會計處理維持不變，意即出售子公司或

以子公司投入所產生之利益及損失必須全數認列。  

見解 

修正規定依據是否包含業務來區分交易類型，進一步強調了業務之定義。因此，

企業面對此類交易時，必須仔細考量子公司是否包含 IFRS 3 所定義之業務。  

對 IAS 28『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修正 

IAS 28 中關於順流交易及逆流交易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必須銷除屬投資者所享有

份額之規定，在修正後僅適用於所交易之資產未包含 IFRS 3 業務定義之情況。  

依修正後規定，若所交易之資產包含一項業務，企業應認列所有相關利益或損失。

此與前述 IFRS 10 之修正一致。  

修正後 IAS 28 另提到於決定所出售或投入之資產是否包含一項業務時，企業須考

量該出售或投入是否為一系列安排交易下之一部分而須視為整體單一交易處理。  

見解 

對 IAS 28 之修正亦適用於「逆流」交易。若合資或關聯企業將符合 IFRS 3 業務

定義之資產出售予其投資者，且該投資者取得對該業務之控制時，相關利益或損

失應全數認列，意即屬投資者所享有份額之部分不予銷除。因此，修正後之投資

者財務報表對涉及業務之逆流交易會計處理，已與 IFRS 3 中分階段達成之企業

合併一致。  

生效日 

本次修正推延適用於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所發生之交易，並允許

提前適用。若企業提前適用該等修正，應揭露該事實。  

 
[本文係編譯自IFRS in Focus —IASB publishes amendments to IFRS 10 and IAS 28 (2011) dealing with the sale 

or contribution of assets between an investor and its joint venture or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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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if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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